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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撰寫研究報告之目的在訓練並呈現碩士部同學獨立研究專題之能力。 

二、 本專題研究報告為依附於課程內的研究報告訓練，指導老師為課堂之任課老師，故本研究報告為無

學分的課程。 

三、時間：本專題研究報告為學期的研究報告，須在學期結束前完成。建議學生在修完『神學基礎及研

究方法』之後的學期，可進行此專題研究。道碩生需在修滿 64 學分前完成，輔碩生在 48 學分前。 

四、學生須從修讀課程中，擇其一，做為研究範圍。舊約、新約、教會歷史、系統神學、教牧神學、基

督教輔導等皆可。題目由學生自定，指導老師學生也可自行邀請。惟指導老師人選的確認，須交

由教務處統籌，視指導老師的負荷量，做合適的安排。學生於提出計劃、研究與撰寫過程中應與

指導老師保持密切聯繫，並按老師提供之指導意見完成研究報告。 

五、研究報告字數要求：道碩 7000 字，關顧與輔導碩士 5000~6000 字；輔碩轉道碩的學生已完成學院

畢業研究報告要求者，應照學院研究報告格式補寫 3,000～4,000 字的報告，以補強原報告神學的

部分。 

七、研究報告所列參考書目，英文書籍或專論，至少應佔總數的十分之一。 

八、從提出研究計劃到報告之撰寫皆應確實按照圖書館指定之論文格式進行。 

九、學生應按照時間表完成研究報告每一程序，特別是研究計劃、報告初稿及修正定稿等皆須按規定日

期繳交，逾期不收。 

 

實施時間表： 

第 2 週三  繳交題目給教務處。 

第 3 週三  確認指導老師 
         

第 5 週三  交研究計劃初稿，應包括主題問題陳述 研究限制與方法 大綱 參考書目。 
 
        第 6 週三   交研究計劃定稿 
 
        第 10 週三   交研究報告初稿 
         
        第 12 週三   交修正稿 
 
        第 13 週三   指導教授口試 並交成績至教務處 
 
 
 


